
关于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习

暨上海市非遗进校园优秀传习基地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德育科（基教科）、校外联办：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及市教委等单位印发的《上海市文教结合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等文件要求，以建设优秀非遗传习基地为抓手，进一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弘扬和培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海市文教结合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上海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拟在各区推荐的基础上，评选新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习暨上海市非遗进校园优秀传习基地”（以下简称“优秀非遗传习基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范围及名额

各区中、小学或青少年活动中心1-2个。

二、评选时间节点

各区于6月28日前完成初选，推荐名单及相关材料于7月  1日前报送市文教办。

三、评选条件

1.建立组织协调机制。制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习暨非遗传习基地建设三年规划和年度计划，并能够按计划落实；有考评激励制度；有经费保障。

2.具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习传技相关的研习成果或相关非遗校本课程，并鼓励、组织学生积极参与；注重编写教案、资源，促进非遗文化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

3.配备有丰富经验和一定专业能力的专（兼）职带教老师辅助非遗项目传承人进行教学工作。以点带面示范辐射，夯实一所学校带动多所学校，一个传习基地联动一个街道社区，并有一个专业团队支撑工作机制。

4.加强教学研究。设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习和非遗保护专项资源档案，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教学研究，促进优秀传统文化项目的创新及宣传普及活动。

5.设有配合相关非遗项目教育教学活动的陈列馆（室），并能利用场地设施经常性开展实践体验活动。

四、评选程序和要求

坚持评选条件，严格执行“审核公示”制度。评选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照自下而上、逐级审核的方式进行。

    1.申报学校填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习暨上海市非遗进校园优秀传习基地申报表》，上报区教育局相关职能部门。

    2.区教育部门与区文化部门共同对本区申报学校进行初步审核后，向市文教办、市校外联办推荐。

    3.市文教办、市校外联办将组织非遗专家对全市推荐的学校进行审核遴选，复评后拟定“优秀非遗传习基地”名单，在博雅网上公示5个工作日。根据公示情况，于当年9月“上海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月展示活动”上颁发铜牌，并正式命名为“优秀非遗传习基地”。

五、组织与激励
 1.加强领导与协同。确定优秀非遗传习基地评选专家组，组织教育、文化等领域专家负责对申报单位，进行申报资格审核及复评等工作。注重教育与文化部门的协同合作，运用相关单位的专家力量和文化资源，精心组织、密切配合，切实加强对优秀非遗传习基地的专业指导。

    2.对入选的申报单位授予“优秀非遗传习基地”铜牌，并将参与上海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月系列活动现场展示。

    3.优秀非遗传习基地将获得市级财政教育专项经费支持，有条件的区可予以配套支持。

六、材料报送要求

各申报单位填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习暨上海市非遗进校园优秀传习基地申报表》（加盖公章），重点反映近年来的非遗保护传习情况（1000字左右及成果图片4张）。各区教育局汇总的申报材料于7月1日（星期一）前将纸质版（一式五份）寄送至市文教办，地址：长宁区中山西路1247号2号楼318室，联系人：任诗倩，联系电话：13817490746，电子版发送至邮箱：wjjhb_sh@163.com。

附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习暨上海市非遗进校园优秀传习基地申报表
联系人:市文教办   任诗倩；联系电话：62780859
       市校外联办 陈  潇；联系电话：64164445
上海市文教结合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

上海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

2019年6月15日


3

